
 

1

证券代码：000035    证券简称：ST科健    公告编号：KJ2009-13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4 月 17 日以电话、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 2009 年 4 月 27 日

下午在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南海大道 1065 号南山大厦南座 700A 公司会议室召开。会

议应到董事 7人，实际到会董事 7人。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

事长洪和良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

真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二、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2008 年度报告正文及

摘要》； 

三、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200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本公司 2008 年净利润为

-9,960,801.68 元，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未分配利润-1,484,123,276.25

元，公司 2008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此预案尚须提交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董事会就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事项，特说

明如下： 

（一）无法表示意见的内容及理由分析 

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所述，本

公司 2008 年 12 月 31 日合并净资产为-123,085 万元，已严重资不抵债，存在多项

巨额逾期借款、对外担保；本公司面临多项诉讼、部分资产被查封或冻结，生产经

营规模萎缩；本公司在报告期内及 2008 年财务报表批准报出之前，已两次提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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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重组方案，但均已中止。截至审计报告日，本公司管理层在其书面评价中表示

将继续采取包括债务重组、资产置换在内的多项措施；但由于该等措施并没有进入

实施阶段，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

确证其能否有效改善本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因此无法判断本公司继续按照持续经

营假设编制 2008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适当。基于上述原因，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责任公司对公司 2008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二）董事会对无法表示意见事项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2008年，公司和“中科健债委会”经过协商后已经达成如

下共识：将公司的所有债务、资产和人员进行整体剥离，力争使公司变为无资产、

无负债、无人员的“净壳”公司；债务剥离完成后，公司通过定向增发购买重组方

资产，从而彻底改善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为实施上述重组方案，公司

与相关各方做了大量工作，曾两次启动重组方案,但由于各方面原因,重组方案被迫

中止。重组工作目前因故暂时中止，但公司与“中科健债委会”及相关各方正在为

重组工作继续进行而努力，2009年，公司将与相关各方努力推进公司的债务重组和

资产重组工作，力争公司重组方案能尽快得以实施。如公司重组方案得以实施，将

会彻底改善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保障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五、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2009 年度第一季度报告》； 

六、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度内部控

制自我评价报告》  

详见巨潮网:http://www.cninfo.com.cn。 

七、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57 号）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06年修订）的要求，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改。具体如下： 

1、原公司章程第五条：“公司住所：深圳蛇口工业六路科健大厦，邮政编码：

518067” 

修改为： 

第五条：“公司住所：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南海大道1065号南山大厦南座700A，

邮政编码：518067” 

2、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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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在公司盈利、现金流能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

下，公司应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办法。” 

修改为： 

第一百五十五条：“公司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

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

分红。具体分配方式和比例由董事会根据公司实际经营状况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

定拟定，由股东大会审议决定。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

期报告中披露未分配的原因以及未用于分配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

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八、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由洪和良先生替换杜

长喜先生在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委员会任职的议案》； 

九、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2008 年度股

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2009年5月20日(星期三)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2008年度

股东大会，会议审议事项包括： 

1、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0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008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4、200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特此公告！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O 九年四月三十日 

                         


